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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雲林臺灣經貿行之評析

壹、前言

2011 年 2 月 23 日至 28 日，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應臺灣海峽

交流基金會董事長江丙坤邀請，率領經貿考察團來臺進行 6 天參訪。這次訪問

團的主要目的，包括推動陸資來臺、讓雙方進行新興產業合作、推動農漁業產

品銷售到中國大陸以及兩岸中小企業合作。

雖然這是陳雲林第四次來臺，卻是首次以會務交流名義進行非關議題協商

的參訪，其訪臺之背景及結果，對兩岸關係良性發展之意義與影響，值得關注。

貳、陳雲林訪臺之背景

自 2008 年 6 月至 2010 年 12 月，海基、海協兩會舉行六次「江陳會談」，

除簽署 15 項協議並發表一項共識外，也同時配合安排進行參訪，引起媒體關

注。 

2010 年 5 月底，大陸國臺辦在例行記者會，首度透露陳雲林將率大陸企業

團訪臺的消息。

2010 年 6 月 29 日，「第五次江陳會談」在「兩會協商」上，達成「兩會協

商與參訪行程分開，任務單純化」的共識，同時確定「陳雲林會長在今年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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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適當時間，率領海協會理事（大陸大型企業負責人）來臺進行參訪並考察投

資環境。」。

對此，海協會常務副會長鄭立中也在第五次江陳會談後的記者會中證實，

「陳雲林近期將籌組大陸企業赴臺採購團，成員都是尚未訪臺的大陸國有企業

大老闆，訪臺行程將深入中南部。」這也是大陸中央部門組成第一個採購團，但

後來行程被延後。

陳雲林前三次來臺，均是以參加兩會協商為目的，由於「兩會協商與參訪

行程分開」後，這次是陳雲林首次率團來進行經貿之旅。

就團員屬性而言，此次隨同陳雲林訪臺的大陸企業，包括具「海協會理

事」身分的企業家：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監事會副主任諸葛彩華、廣東潮人

海外聯誼會會長蔡東士、中糧集團董事長寧高寧、中國遠洋運輸集團總裁魏家

福、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國家電網副總陳月明、光大集團副董郭友、中航集

團副總曹建雄、中旅集團總經理助理王富剛和福建超大現代農業集團副總楊金

發等。其中，「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是掌握大陸行銷農產品和消費用品供銷

系統的大陸中央級行業協會龍頭。

其他企業代表包括武漢中百董事長汪愛群、保利協鑫能源董事會主席兼首

席執行官朱共山、愛國者數碼董事長馮軍、上海水產董事長湯期慶、深圳寶能

投資董事長姚振華、華銳風電技術總監陳黨慧、北京京客隆副總李慎林、海霸

能源集團董事長王波、恒基偉科技副總裁李劍、北京強進科技董事長李進和西

安隆基硅材業務總監黃立新等，其中不少是實力雄厚的大陸中央級企業。

參、陳雲林訪臺之重要活動

一、大陸企業赴臺投資暨兩岸新興產業合作座談會

2011 年 2 月 23 日考察團甫抵臺北，就參加海基、海協兩會共同主辦的「大

陸企業赴臺投資暨兩岸新興產業合作座談會」，著重瞭解臺灣方面有關大陸企業

來臺投資的規定和投資環境，並與臺灣業界代表就加強新興產業合作進行溝通

與研討。

陳雲林致詞時指出，目前大陸企業到臺灣投資的情況很不理想，一年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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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73 項、1.5 億美元，這個數字跟臺灣在大陸投資，相距甚遠，這個數字需

要檢討。

陳雲林表示，這次大陸名列世界 500 強的大陸企業都來了，海協會組織大

陸企業家到臺灣考察訪問，目的是為兩岸企業界搭建平臺、分享經驗、深化認

識、尋找商機，進一步深化兩岸經濟合作。希望能夠聆聽到臺灣投資的相關規

定，讓越來越多的大陸企業、資金能夠到臺灣來，並且也要增強兩岸的中小企

業優勢互補。同時，也期盼臺灣方面能針對大陸企業的優勢，進一步擴大投資

領域和投資方式，為企業發展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

海基會江董事長致詞時則強調：「雙方在新興產業發展將有很多合作空間，

特別是共同研發、分工合作、訂定標準，對兩岸優勢互補，發展新興產業有很

大幫助。」

二、造訪高雄表達投資意願

2 月 24 日，陳雲林一行造訪高雄，率 25 家大陸企業代表參加高雄工商企業

座談會，聽取高雄投資環境簡介，與高雄工商企業界人士進行交流。座談會共

邀集三十餘位高雄企業集團高層，和大陸重量級的企業主搭起「第一次親密接

觸」。

陳雲林強調：「我這次帶團到高雄來，目的非常簡單，就是要『求發展』，

求我們的發展、你們的發展、大家共同的發展。」、「此行特別要考察探討高雄中

小企業與大陸中小企業如何優勢互補的議題，促進雙方合作與交流。」

陳雲林對高雄港的條件讚不絕口，並表示只要高雄港開放陸資投資，他一

定是第一個投資。座談會中，陸企團員表達希望臺灣進一步開放可投資項目，

營造雙贏環境。中旅、中遠、上海水產等集團已表達意願，希望投資高雄港

口、觀光相關產業。其中，中國遠洋運輸集團魏家福盛讚高雄港是天然良港，

隨時可靠碼頭，不像上海還要走河道才能靠碼頭。由於中遠與臺灣的陽明海運

是合作夥伴，打算投資新建碼頭（第六貨櫃中心），但迄今遲遲沒有落實，希望

兩會會長協助解決，下一次再來高雄港時，就能達成投資目標。他說：「如果擁

有自己的碼頭，中遠一定會把高雄港做為中轉港口，把大陸貨源及船隻帶來，

有利高雄港發展。」另外，華潤集團宋林表示，華潤是綜合的大型工貿企業，已

在臺灣進行投資，願意與臺灣同行洽談合作，擴大對臺灣的投資。香港中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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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王富剛表示，中旅已準備在臺灣設立辦事處，並尋求飯店、旅遊區等投資機

會。

三、走訪臺灣中南部，關注農漁業和中小企業合作

2 月 25 日，考察團在嘉義舉辦「兩岸農漁業暨中小企業合作座談會」上，

兩岸有關方面及企業界人士就農漁業合作、中小企業合作、農產品產銷對接等

問題交換看法並提出建議。

陳雲林強調，在兩岸經濟交流中，中小企業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大陸要深

入探討如何在新形勢下使兩岸中小企業通過優勢互補，實現互利互惠合作，共

同做大做強。在兩岸農漁業合作方面，兩岸業界要共同研究如何以市場運作的

方式進一步加強合作，使臺灣農產品通過銷往大陸市場實現持續穩定的收益。

2 月 26 日，陳雲林到雲林科技大學與雲林縣 20 個鄉鎮的農漁會、合作社

總幹事與企業界代表座談。與會代表在會中表達，希望大陸能夠大量採購農產

品，讓採購常態化，建議在大陸各省設置「臺灣珍品館」，展售臺灣農特產品。

陳雲林回應表示：「臺灣在農業方面有優勢，農產品若能賣高價、有好地

方可賣，大陸企業絕不到臺灣來採購」；反之，若遇上滯銷、「果賤傷農」的困

難時，兩岸則可一起商量，相互幫助，畢竟大陸市場容量很大。同時強調：「以

往是救急、間接的採購，希望今後可以把這樣的機構正常化。」又稱「此行帶來

的大陸企業家，都是有這方面潛力，包括中糧集團，福建超大現代農業集團、

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以及北京、武漢的農產、物流系統業者。」對於「臺灣

珍品館」，陳雲林表示樂觀其成，希望透過兩岸協商機制積極研商。同時，大陸

「超大現代農業集團」楊金發率先提出合作意向，希望能在臺灣南部設農產品

採購中心。

四、參觀臺北港、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與科技企業

2 月 27 日，經貿訪問團的行程集中在大臺北及桃園，參觀臺北港、桃園機

場貨運站及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並參訪兩間科技企業，雙方互動良好。

在臺北港，陳雲林表示：海西經濟區與臺北港兩地距離很近，兩地有合作

空間，特別是臺北港距離大陸海西經濟區最近的港區是平潭島，兩地相距約 122

海里，航行時間僅三個多小時。在兩岸直航和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後，雙方關稅互讓，預期對兩岸港區整合、交流與合作，都會有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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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遠雄集團董事長趙藤雄表示歡迎大陸企業進

駐。陳雲林則回應，兩岸政策開放後，臺灣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希望兩岸企業

領導人攜手，共創繁榮。

在臺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位於內湖的總部，陳雲林表示，期待未來兩

岸大批中小企業能夠截長補短、優勢互補，共創雙贏局面。臺達電子公司執行

長海英俊表示，2D 轉 3D 的投影機、電動汽車都是此次介紹重點。另外只要與

大陸「十二五規劃」相關產業，來訪的大陸企業都相當有興趣。

肆、意義與影響

陳雲林會長率團來訪是兩會達成「協商與參訪行程分開」共識後的首次行

程，意味著兩會在協商制度化後，實現交流常態化，尤其具有下列意義與影響：

一、彰顯加強兩岸關係的民意基礎

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2011 年對臺

工作會議」中特別指出，要「加強兩岸關係的民意基礎」及「設身處地考慮臺

灣民眾的需求」。對此，陳雲林在訪臺期間，言行大力表現「對兩岸經貿發展念

玆在玆」、「高度關心臺灣經濟福祉」的思維，明白宣示對臺灣的採購與投資意

向，或積極深入探尋兩岸商機等。這些柔性的言行有利加強兩岸關係的民意基

礎。

二、善意的南進政策

2009 年下半年開始，由中共多個省委書記、省長或副省長帶團的大陸省

級大團密集訪臺，但都在中部以北。2009 年底第四次兩岸制度性協商「江陳

會」 在臺中市舉辦，陳雲林並沒有就近安排南部參訪。如今，陳雲林在農業縣或

高雄市都允諾投資，特別是常設辦事處，在雲林、嘉義等南部農業縣購買農產

品，讓支持綠營基層農漁民可以直接受惠於大陸政策開放的利益，透過善意的

南進政策，未來以濁水溪為界的政治意義將會逐步隱褪。

三、讓利原則的具體作為

ECFA 早收清單未列入農產品及弱勢產業，且大陸主動對 18 項農產品與攸

關傳統產業與中小企業之 50 項產品提供零關稅，顯示大陸強化兩岸和平發展之

經濟與社會基礎的意圖。如今，陳雲林南臺行不僅使陳雲林有機會聽到中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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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小企業等被視為不支持兩岸經貿群體的聲音，且與當地農漁會代表開幾場

座談，深入了解農漁產品輸銷大陸的通路情況，並掌握基層農漁民實際的收益

訴求，有利 ECFA 的讓利原則落實為具體政策。

四、有利於陸資來臺

自從 2009 年 6 月 30 日臺灣以正面表列方式開放陸資來臺投資共 192 項產

業，截至去年底為止，共有 102 件大陸企業來臺，投資金額 1 億 3,183 萬美元，

不理想的主要原因是臺灣的投資機會與市場生態尚不被大陸企業所熟悉。

陳雲林此次訪臺期間，強調海協會是在臺陸資企業之各種困難、協調的部

門，希望能建立起（解決陸資困難）的機制。同時隨團之大陸企業可大力蒐集

投資臺灣的商機資料，並尋求合適投資項目與臺灣相關企業取得初步聯繫，以

便為進一步達成「意向性協議」鋪路。例如大陸的中國遠洋運輸集團要到高雄

港投資碼頭；供銷總社、福建超大現代農業集團，希望在臺設立採購辦事處；

愛國者數碼科技有限公司更與 4 家臺灣企業就合資計畫進行洽商，相信很快就

會有具體成果。

五、推動新型產業合作

大陸在「十二五規劃」中，將新能源、節能環保、生物育種、新醫藥、新

材料、電動汽車、資訊產業列為「七大新興產業」。同時強調：「深化兩岸經濟

合作，落實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促進雙向投資，加強新興產業、金融等現

代服務業合作。」顯示以「七大新興產業」為基礎「推動新型產業合作」已經成

為大陸在後 ECFA 時期之對臺經貿政策重點，而是類新興產業在臺灣已經有相

當基礎，當有很大合作空間。

陳雲林與臺灣的產官學各界，針對兩岸新興產業合作進行座談，特別是與

南部的企業座談，未來必將使兩岸新興產業的合作更加密切。

伍、結論

陳雲林第一次率領龐大具強大經濟實力的企業家參訪團來臺，不但使兩岸

交流更加充實，也有促進大陸企業來臺投資、強化兩岸產業合作、臺灣農漁產

品銷售大陸更加便利三大意義。

特別是此次深入臺灣中南部，雖然雲林、嘉義、高雄為民進黨主政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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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由於此行以經貿為主題，未論及政治，是以未在這些地方引發類似過去發

生之「反中國」衝突事件，顯示經貿合作發展是當前兩岸關係領域的「最大公

約數」，雙方在這方面擁有最多的「共同語言」。諸如民進黨執政的臺南市與中

央磋商後，促成臺南機場初步定位與大陸城市對飛；高雄市也多次表示對大陸

的開放態度，歡迎陸客及陸資等，顯示未來大陸藉由經貿合作，與臺灣社會對

話交流，深入臺灣中南部的空間將很寬廣。此發展對於兩岸既有協議的執行以

及今後的協商談判，都有重要而積極的意義。

當然，此次陳雲林會長來臺參訪過程中，也突顯出大陸企業來臺採購農漁

產品的對象與通路；增進臺灣產品銷往大陸的運輸、檢驗檢疫與通關效率；建

立大陸市場的行銷通路；更完善的金融服務；保障臺灣產品的商標、專利等智

慧財產權等攸關兩岸農漁業、新興產業與中小企業合作等問題急需解決，仍有

賴兩岸積極協商解決，以形成制度化之穩定機制。


